
1 
 

圣元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

《对外投资管理制度》修订对照表 

（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2022 年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，尚需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） 

原制度内容 修订后制度内容 

第一条 为规范圣元环保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对

外投资行为，强化投资管理，提高投资决策的科学性，有效防范对

外投资风险，加强和保障对外投资安全，提高投资效益，维护公司

和股东的利益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（以下简称“《公司

法》”）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》（以下简称“《上

市规则》”）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》等

法律、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《圣元环保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（以

下简称“《公司章程》”）的规定，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，制定本制

度。 

第一条 为规范圣元环保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对外

投资行为，强化投资管理，提高投资决策的科学性，有效防范对外

投资风险，加强和保障对外投资安全，提高投资效益，维护公司和

股东的利益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（以下简称“《公司

法》”）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》（以下简称“《上

市规则》”）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——

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》等法律、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《圣元

环保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（以下简称“《公司章程》”）的规定，结

合公司的实际情况，制定本制度。 

第三十八条 公司进行委托理财的，应当选择资信状况及财

务状况良好，无不良诚信记录及盈利能力强的合格专业理财机构作

第三十八条 公司进行委托理财的，应当选择资信状况及财

务状况良好，无不良诚信记录及盈利能力强的合格专业理财机构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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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受托方，并与受托方签订书面合同，明确委托理财的金额、期限、

投资品种、双方的权利义务及法律责任等。 

为受托方，并与受托方签订书面合同，明确委托理财的金额、期限、

投资品种、双方的权利义务及法律责任等。 

公司如因交易频次和时效要求等原因难以对每次委托理财履

行审议程序和披露义务的，可以对未来十二个月内委托理财范围、

额度及期限等进行合理预计，委托理财额度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

净资产 10%以上且绝对金额超过一千万元人民币的，应当在投资

之前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委托理财额度占

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50%以上且绝对金额超过五千万元人

民币的，还应当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相关额度的使用期限不应超过 12 个月，期限内任一时点的交

易金额（含前述投资的收益进行再投资的相关金额）不应超过委托

理财额度。 

第四十二条 本制度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，自公司首

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日起生效实行。 
第四十二条 本制度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生效。 

注：1.除上述条款及部分条款序号作相应调整顺延外，其他条款保持不变；2.修订处用加粗表示。 

圣元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2年4月20日 


